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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大会                                                          安全理

事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第五十二

年 

议程项目 37和 81 

中东局势 

维持国际安全 

1997年 11月 5日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 1997年 10月 31日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在开罗提出的

关于中东问题的建议: 中东和平与安全守则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7 和 81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

发为荷  

 

                                                        拉夫罗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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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东和平与安全守则 

1997年 10月 31日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 

在开罗提出的建议 

    共同赞助国俄罗斯联邦认为,通过一项中东安全方面的行为守则可以有力地促

进朝全面 公正解决的方向取得进展 这项行为守则不妨包括以下内容: 

    (1)  不在中东和平进程的所有谈判领域取得和平解决,区内各国的稳固和可

靠的安全便无法得到保障; 

    (2)  区内任何国家都无法单凭军事技术手段保障国家安全; 

    (3)  一些人的安全不能建立在侵犯别人的安全的基础上,在解决领土争端时

也是如此; 

    (4)  考虑到从广义上讲,区内各国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中东冲突,冲突各方的

安全不可能是 孤立的 :必须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土耳其 北非 波斯湾的阿

拉伯国家 包括伊拉克参与 中东安全区 ; 

    (5)  中东国家的安全不能建立在依靠外力或外部结构的互相对立的战略联盟

和阵营的基础上; 

    (6)  国际法是安全与稳定的基础;必须忠于和继承在和平解决中东冲突方面

的各项双边和多边条约和协定; 

    (7)  坚决打击各式各样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而不论其根据的是什么理由

包括宗教理由:和平不应受制于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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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区内各国放弃建立和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从而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区; 

    (9)  共同削减区内各国的军费预算,将资源转用于发展目的,包括多边区域经

济合作:睦邻总比维持一流的军队较为便宜 也更加有利; 

   (10)  无条件地互相尊重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遗产意味着各种宗教均有信

仰自由,并确保信徒得以不受阻碍地进入耶路撒冷和区内其他地方的圣地; 

   (11)  公正地解决区内的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以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解决难民问

题; 

   (12)  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建立一体化的中东经济体系  

 

                                                普里马科夫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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